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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
承辦人：莊慶文

電話：06-6337740

傳真：06-6337741

電子信箱：edu588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學甲區頂洲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2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特(三)字第110019349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邇來時有特殊教育學生轉學，因個案監護人未知會原學校

特教業務人員，逕行轉出，致新安置學校無從適性安置學

生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近來常有特殊教育學生家長因家庭因素或其他因素，在未

知會原就讀學校輔導室 (或特教組)，逕行透過教務處(註

冊組)，以一般學生身分轉學，致新轉學學校於不知學生為

特殊教育生，透過學籍編班系統，進入普通班，造成新安

置學校之班級導師，無法事先取得學生身心特質與輔導因

應方式，易造成個案班級適應與級任老師經營班級之困

境。

二、為避免上述情事發生，請學校務必加強宣導，身障學生導

師於接受家長轉學訊息時，除告知家長特教學生轉學需透

過教育局(鑑輔會)安置程序轉學，不宜直接到新學校報到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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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知會輔導室 (或特教組)有轉學情事。避免新就讀學校未

透過轉銜會議，無從了解學生身心特質，造成不知該如何

介入輔導安置班別，亦對學生未來環境適應甚為不利。

三、若經溝通告知後，家長(個案監護人)仍私下以一般生到新

就讀學校報到，請新就讀學校註冊組(負責轉學生編班行政

人員)，無論個案是否為特殊教育學生，都應先與個案原就

讀學校聯繫，確認個案是否有學習上之特殊需求，以避免

家長隱瞞學生特教身分，造成新安置學校未事先因應，以

一般生編班程序安置特教學生，造成事後導師輔導、班級

經營與學校特教行政之困頓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請貴校加強宣導校內特教學生轉安置運作程序

及各處室之間橫向聯繫與溝通，以減輕校際之間學生安置

輔導事務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

私立國民小學、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局特幼教育科、本市鑑輔會、本市特教資源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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